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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沪卫职健〔2023〕13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 2023 年

上海市职业健康工作要点的通知

各区卫生健康委，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上海市卫生健康委

员会监督所、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、上海化学工业区医疗急

救站，有关单位:

现将《2023 年上海市职业健康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4 月 1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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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上海市职业健康工作要点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党的二十

大精神为指引，坚持人民城市理念，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贯

彻落实职业病防治“十四五”规划，深化职业病危害治理和中小

微企业帮扶行动，规范职业健康监测和风险评估，加强职业病防

治技术支撑能力建设，大力推进职业健康保护行动，完善职业健

康法规政策标准，全面开展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工作，预防和减少

职业病发生，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。2023 年重点抓好以下工

作：

（一）深化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。各区根据治理工作方案深

入推进专项治理工作，督促治理企业针对超标岗位采用工程技术

措施和日常管理措施进行整改，同时加大助企纾困力度，指导帮

扶治理企业改善工作场所劳动条件。密切关注企业治理工作进展，

至 2023 年底完成不少于 50%企业治理工作。落实季度简报和年度

总结制度，加强专项治理工作典型经验交流和推广。

（二）强化重点监测和风险评估。结合上海市产业结构特点，

开展重点职业病及放射性职业病监测、工作场所危害因素检测、

医用辐射防护监测和非医疗机构放射性危害因素监测。抓好职业

病及危害因素监测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，推动疑似职业病“应诊尽

诊”，加强对监测工作的进度把控和监督指导，迎接国家委对监测

工作的抽查及审计。强化监测质量控制和数据利用，拟建设市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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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健康监测大数据风险评估中心。加强监测监督联动，鼓励各

区及时报送联动典型案例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。推进工作场所职

业病危害在线监测。探索制药行业、建筑行业职业危害现状调查

及相关监测。

（三）全面开展中小微型企业职业健康帮扶行动。制定本市

中小微型企业职业健康帮扶指南。扩大中小微型企业职业健康帮

扶试点到全市 16 个区，每个区选择一定数量中小微型企业。采取

购买服务帮扶、结对帮扶、健康园区帮扶、托管式服务帮扶、项

目带动帮扶等多种形式，结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和危

害专项治理工作，实施“一企一策”职业健康帮扶工作。积极选

树帮扶典型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
（四）加强职业健康技术支撑能力建设。依托上海市肺科医

院建设职业病专科医联体，依托区域内医疗卫生机构，积极推进

五大新城的职业病防治机构建设。支持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建设“上海市职业病危害（粉尘、噪声、电离辐射）工程防护技

术指导中心”及行业分中心，支持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建设

“上海市职业病危害（毒物）工程防护技术指导中心”及行业分

中心。

进一步加强职业健康检查、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等服务的规范

化管理。制订《上海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分类管理》规范性

文件，加强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许可、质控、执法

联动，推动向社会公布机构质量考核与评估结果。开展放射性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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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因素监测培训，提升放射技术服务机构、尤其是各区疾病预防

控制中心检测能力。实施国家职业病防治、职业病诊疗康复骨干

人才培养项目，开展多批次、多元化诊断医师培训项目。实施职

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机构、公立职业病诊疗康复机构能力提升项目。

探索开展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质量控制工作，加强和规范本市

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。

（五）持续推进法规政策和信息化建设。积极推进《上海市

职业病防治条例》修订工作。根据《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

（2021-2025 年）评估指南》，组织各区进行规划中期评估。继续

推进上海市职业健康管理服务平台优化升级，强化数据信息互联

互通、共享共用，做实“职业健康一件事”。

（六）深化职业健康保护行动。承办 2023 年全国《职业病防

治法》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及相关主场活动。持续做好重点人群

职业健康素养监测与干预工作，开展重点行业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

患及作业场所不良工效学因素监测。持续开展争做“职业健康达

人”、职业健康传播作品征集活动，在闵行、松江、浦东、金山、

奉贤、普陀、徐汇打造示范健康园区，并协同推进健康企业建设。

建立本市健康园区-健康企业-职业健康达人一体化创建与

管理体系，组建本市工作场所健康促进人才队伍及科普基

地；建设本市职业健康保护数字体验馆（职业病防治科普云展馆）；

打造职业健康促进特色品牌活动及一批先进典型。深入开展职

业健康知识“五进”工作，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职业健康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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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机构、技术服务机构，依托职业健康素养监测项目，广泛宣传

职业健康法律法规政策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。

（七）全面开展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工作。制定职业卫生技术

服务机构监督执法工作指引。采取用人单位延伸检查、联合质量

控制督导等方式，利用信息化平台，加强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

构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监管。继续开展职业健康双随机抽查工作，

扎实推进本市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试点工作，督促用人单位开

展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，压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，提高职业

健康监督执法效能。

（八）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职业健康合作。召开长江三角洲

区域职业健康合作工作组会议，举办首届（次）长三角职业健康

高峰论坛、长三角职业健康技能大赛、长三角化学灾害医学应急

演练、长三角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指导中心建设研讨会，推进长

三角职业健康管理协作平台和长三角化学中毒远程救治协作中心

（化学中毒救治远程诊疗平台）建设，推进长三角职业卫生检测

评价报告、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互认，支持各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

疾控机构、监督机构在管理合作交流、监督执法联动、资源共建

共享、学科人才建设等方面开展长三角区域合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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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。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4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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